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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第 19 条第 3 款 e 项规定，管理机构的职能之一是，“在具备必要资金的情
况下审议和确定可能需要的附属机构及其各自的职责和组成”。 

2. 管理机构议事规则草案第 IX 条1规定： 

“ 9.1 如果管理机构认为确有必要，可以建立一些附属机构以履行其职责。 

9.2 附属机构的成员、职责范围和议事程序由管理机构决定。 

9.3 附属机构的建立应考虑必要经费的可获得性，这些经费可来自条约已
获批准的预算的相关章节。在对建立附属机构所花开支做出决定前，秘书
应向管理机构提供一份与建立该附属机构有关的管理和财务问题的报告。 

9.4 如果管理机构没有任命，各个附属机构将选举自己的主席团成员。”  

3. 临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议程草案2，该议程草案

包括关于可能建立一个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议题。因此，本文件审议是否需要

建立一个技术咨询委员会、满足该项需要的备选方案、财务问题、技术咨询委员

会在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之前可能需要开会等问题，并就前进的道路寻求管理机

构的指导。 

II. 需要建立一个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 

4. 《条约》的许多条款涉及技术问题或有着重大科技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

特别包括：保存和可持续利用遗传资源（第 5 条和第 6 条）；国家承诺、国际合

作和技术援助（第 7 条和第 8 条）；农民的权利（第 9 条）；获取和利益分享多

边系统（第 11 条、12 条和 13 条）；《条约》的各个支持成分（第 14 条至 17

条）；供资战略。其中某些条款需要管理机构采取行动来实施，而其它条款则需

要缔约方采取行动，管理机构可能希望通过制定准则和其它共同举措来促进实施

由缔约方采取的行动。为了履行这一职能，管理机构可能认为在其作出决定之前

就具体问题提供科技咨询是适宜的。 

5. 管理机构不妨考虑与提供技术咨询有关的两种可能的办法： 

a. 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建立一个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或 

b. 建立一个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属机构。 

                                                 
1 见文件 IT/GB-1/06/3，“管理机构议事规则草案”。  
2 见文件 CGRFA/MIC-2/04/6，“供管理机构通过的工作计划和预算”，附录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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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建立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 

6.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有其自己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

术工作组，该工作组的章程见附录。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

处理与《条约》，特别是其支持成分直接相关的问题。 

7. 根据当前的情况，政府间技术工作组作为管理机构本身的一个技术咨询委

员会会有一些实际困难。这是因为并非遗传委所有成员以及因而其政府间技术工

作组成员也是《条约》缔约方，其议程由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确定。然

而，为管理机构及为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建立一个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

会将确保对于《条约》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有重大关系的问题采取一致

办法，这是《条约》本身在其第 19 条第 9 款中认为重要的事项，第 19 条第 9 款

规定，“ [管理机构 ]的这些会议应尽可能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例会背靠
背举行”。这种办法还将提供潜在财政节约。 

8. 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必须向预计在 2007 年初举行

的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一项建议。这样一个常设联合技术咨

询委员会的章程可根据目前用于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的章程拟定，对职责范围进行

修改以便反映出管理机构的需要。然而，正如上面第 4 段中所说明的，在最初几

年可能需要管理机构大量提供技术咨询。因此，在建立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

之前，可能必须为此目的建立临时机构。 

IV. 建立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 

9. 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建立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的一个附属机

构。如管理机构如此决定，它不妨通过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向粮食和农业

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提出特别与《条约》支持成分相关的问题。在有

关情况下，它还不妨建立临时机构来处理它认为不宜由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审议

的具体问题。 

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 

10. 管理机构不妨考虑三种模式： 

a. 开放性（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科学和技术咨询附属机构相似）； 

b. 指派专家（与全球环境基金科学和技术咨询小组相似）； 

c. 以区域为基础数目有限制的成员（与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

技术工作组相似）。 
 

11. 开放性办法可能范围广泛并且有灵活性，但是效率可能不如成员数目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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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小组，并将因支持发展中国家参加者而产生潜在额外财务问题。由指派的专

家组成的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可能需要较大规模以处理《条约》所面临的范围广

泛的具体技术问题，如果规模较小，可能很难涉及所有必要的专业知识领域。指

派专家可能更加独立于政府的立场。数目有限制的成员办法是根据粮食和农业动

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所采用的办法，使效益和灵活性相结合，因为各

国可以根据会议期间讨论的技术问题挑选其代表。这种办法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

源委员会的采用情况良好。 

12. 如果管理机构决定采用粮食和农业动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的模

式，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的国家代表构成可能如下： 

非洲 5 个 
欧洲 5 个 
亚洲 5 个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5 个 
近东 3 个 
北美洲 2 个3 
西南太平洋 2 个 

职责范围 

13. 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可能是： 

“审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管理机构提出的特别是有关《条

约》实施的技术、科学和实际方面的所有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向管理机构

提出咨询和建议。” 

程  序 

14. 关于成员的选举和任期、主席团成员、会议和观察员的程序，管理机构不

妨采用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章程模式。 

15. 综上所述，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的章程可以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的章程（见附录），但需做必要修改，可采用上面第 13 段中提

出的职责范围。 

V. 财务问题 

16. 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模式建立的技术咨询委员

会的费用将取决于三个主要因素：口译；文件的编写；会期长短。假设提供所有

                                                 
3 目前该区域仅有一个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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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条约》语言的口译（只有当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构成要求这样做时才提供）

以及根据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的经验，在罗马三天会议的

费用估计为 13 万美元，五天会议的费用估计为 18 万美元。 

17. 关于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的《条约》预算估计费用，根据与粮食

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商定的协议，为上段中所示数额的一半左右。然而，由于

其议程将由两个单独的机构确定，会议很可能举行五天而不是三天。 

18. 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会议的《条约》预算估计费用如第 16 段中所示。 

19. 除了《条约》预算费用之外，管理机构还需要决定向技术咨询委员会中来

自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那些成员提供支持的水平4。关于联合技术咨询委

员会，费用将取决于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商定的安排5。无论如何，这种

支持将在有资金可提供的情况下通过为此目的拟议建立的信托基金提供6。 

VI. 技术咨询委员会 
需要在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之前 

举行会议 

20. 管理机构无论是决定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建立常设联合技术咨询

委员会还是建立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都不妨决定，如果在预算范围内提供充足

资金，技术咨询委员会应在管理机构第一届会议与第二届会议之间举行会议。管

理机构如果如此决定，将需要确定审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预计列入管理

机构第二届会议议程（见文件“2006－2007 两年度工作计划和预算草案”附录
5）7并且管理机构需要技术、科学或实际咨询的任何问题。特别可能包括： 

a. 编写供资战略附件草案，8 

b. 编写关于实施《条约》第 6 条的一个工作计划。9 

 

VII. 寻求指导 

21. 就管理机构是希望 

                                                 
4 见文件 IT/GB-1/06/16，“关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参加管理机构及其附属机构会议的安排”。  
5 应当注意到，不能利用粮农组织正常计划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会

议，可利用预算外资源提供这种支持。  
6 见文件 IT/GB-1/06/4 Add.1 附录 1“反映审议财务规则草案中相关建议和意见的综合文本”第 VI 条第 2
款 c 项。  
7 文件 IT/GB-1/06/13 
8 见文件 IT/GB-1/06/5，“国际条约供资战略草案”。  
9 见文件 IT/GB-1/06/10，“实施《国际条约》第 6 条：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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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建立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还是 

• 希望建立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或者 

• 哪个委员会都不想建立， 

寻求管理机构提供指导。 

22. 如管理机构决定建立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管理机构不妨向粮食和农

业遗传资源委员会下届会议建议，请《条约》秘书处及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

会秘书处共同审议建立这样一个常设联合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模式，并向各自管理

机构的下届会议提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注意到，管理机构下届会议应尽

可能与遗传委下届例会背靠背举行（《条约》第 19 条第 9 款）。管理机构还不妨

建立一个临时机构以便为管理机构第二届会议提供技术咨询，并说明要求该机构

考虑的问题。 

23. 如管理机构决定建立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它不妨： 

a. 通过上述第 15 段中建议的章程。 

b. 选举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的最初成员。 

c. 视《条约》预算范围内能否提供足够资金的情况，请秘书处在管理机构

第二届会议之前举行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 

d. 确定常设技术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要审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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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 

技术工作组章程 

第 I 条－职责范围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工作组）应： 

• 研究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领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有关的形势和问

题，并就这些事项向委员会提出咨询和建议； 

• 审议遗传委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计划执行方面的进展情况和遗传

委委托工作组的任何其他事项； 

• 向遗传委报告其活动； 

 为了使工作组履行这项职责，遗传委将向工作组委派具体任务。 

第 II 条－组 成 

 工作组应由来自以下区域的 27 个成员国组成： 

非洲 5 个 
欧洲 5 个 
亚洲 5 个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 5 个 
近东 3 个 
北美洲 2 个 
西南太平洋 2 个。 

第 III 条－成员的选举和任期 

 工作组成员应在遗传委每届例会上选举,任期至遗传委下届例会,并可连任。 

第 IV 条－主席团成员 

1. 工作组应在每届会议开始时从工作组成员代表中选举其主席和一名或几名

副主席。其任期至工作组下一届会议并可连任。 

2. 主席或在其缺席时一名副主席应主持工作组会议，并履行便利其工作所需

要的其它职能。 

第 V 条－会 议 

 遗传委应在需要时决定工作组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期。在任何情况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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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例会每年不得超过一次。 

第 VI 条－观察员 

1. 非工作组成员的遗传委成员可向遗传委秘书处请求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工作

组的工作。 

2. 工作组或主席团代表工作组可邀请专家以及国际专门组织的代表列席其 

会议。 

 

 


